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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书

合同编号:SDGP371082202002000200

甲 方:荣成市第三中学

单位盖章:

代表签字:

时 间：

乙 方:临朐华强座椅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代表签字:

时 间：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共同签订。甲方为荣成市第三中学、乙方为

临朐华强座椅有限公司。本合同各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并各自履行应负的全部责任。

一、合同的组成部分：

1、中标通知书

2、本合同书



3、乙方在评审过程中补充、修改或澄清的文件

4、SDGP371082202002000200 公开招标文件

5、乙方的投标文件

上述文件将相互补充，合同各方必须予以遵守执行。若有不明确

或不一致之处，以上列次序在先者为准。

二、标的物及数量

本合同标的物为乙方提供的报告厅座椅 2075 个（详见报价明细

表）。

三、价款

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壹佰玖拾万玖仟元（￥1909000.00 元）。

四、质量及专利权

1、乙方所提供产品（设备或材料）的技术参数必须符合

SDGP371082202002000200 文件的要求及乙方响应文件的承诺。

2、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其提供的标的物

或标的物的任何一部分，免受第三方提起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

著作权等一切权利纠纷的追诉，否则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赔

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六年。

五、供货安装调试地点及甲方联系方式

供货安装调试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甲方指定联系人：汤英新；联系电话：0631-7595121。

乙方指定联系人：董玉周；联系电话：13606464547。

六、供货安装调试完毕时间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20天内将全部产品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并



达到合格标准。

乙方所供标的物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

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以确保其安全无损地运抵合同

约定的收货或安装地点。

七、验收

1、合同履行达到验收条件时，乙方应当向甲方发出验收建议，

及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并提供同项目验收相关的生产、技术、服务、

数量、质量、安全等资料。甲方应当自收到验收建议之日起七个工作

日内启动项目验收，并通知供应商（具体格式详见《政府采购验收通

知单》），并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的约定和《山东省政府采购履约验

收管理暂行办法》（鲁财采[2018]70 号）的规定进行验收并出具。

乙方应当予以全面配合。

2、甲方应当成立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小组（以下简称“验收小组”），

负责项目验收具体工作，出具验收意见，并对验收意见负责。验收小

组的组成及验收程序按《山东省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执行。根据采购项目特点，甲方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

商参与验收，其意见作为验收参考。

3、市采购处有权对履约和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乙方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等违约情形并查证属实的，即使甲方

此前未提出异议或者已经验收认可，乙方仍应对存在的质量问题承担

完全责任。

八、《验收书》的签署及送达

1、项目验收合格，甲方应及时、完整、真实地签署《政府采购

履约验收书》（以下简称《验收书》）。



2、除涉密情形外，甲方应当在验收意见确认后 3 个工作日内在

“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公开验收意见，公告期不得少于 3 个工作

日。同时向市采购处送达《验收书》备案。

3、项目验收不合格，乙方应当立即进行整改或采取修理、更换、

重作、退货、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整改或采取

补救措施后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相关事项按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整改或采取补

救措施后能达到合格标准的，甲方为其签署验收合格报告，但因此而

延误项目交付或交货时间的，乙方应当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

赔偿损失。甲方应将上述情况及时报告市采购处备案。

4、对项目验收发生的检测（检验）费、劳务报酬、验收费等费

用支出，由甲方承担。因乙方问题导致验收不合格或者重新组织项目

验收的，由乙方负担验收费用。

5、即使甲方未及时进行验收或者虽经验收但未发现问题的，并

不免除乙方的任何质量义务。

6、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时，乙方免费负责三包（包退、包

换、包修）。其服务必须达到或超过货物生产厂提供的承诺。质保期

届满后，乙方仍要保证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并收取成本价格。

九 付款

1、项目验收合格为本合同价款支付的必备条件。验收不合格的，

不予支付价款。涉及分段验收付款的项目，应具备符合合同约定内容

的阶段性验收报告。

2、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验收合格支付 50%，一年后支付 30%，质保期满支付 20%。



3、付款信息：

收 款 人：临朐华强座椅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洼子支行

银行账号：9070107082642050000075

联 系 人：董玉周

联系电话：13606464547

地 址：山东省临朐县

十、合同的变更、修改和转让

乙方应严格按合同要求执行，未经监管部门备案，乙方不得与甲

方擅自就合同标的的数量、质量、供货安装调试完毕日期、技术规格

以及其他的合同条款进行变更、修改；不得部分或者全部转让其应履

行的合同义务。

十一、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第六条关于供货安装调试完毕时间的约定，逾期交

货、逾期交付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而重新供货安装、交付验收的，

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部分合同价款的 3‰向甲方交纳违约金，并赔偿

造成的经济损失。

2、因乙方违约致使合同被解除的，如果在解除前甲方已经实际

使用了乙方的产品而解除后需要退货的，则对使用期间的损耗或折旧

甲方不负责补偿。

3、项目验收不合格执行本合同第八条第三项。

4、一方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

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



限内提供证明。“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事件。

5、乙方存在下列行为的，纳入诚信记录：

（1）无正当理由放弃采购合同履约的；

（2）不履行合同义务，情节严重的；

（3）在数量、质量、技术、服务、安全、标准、功能、工艺等

方面不符合合同约定，给甲方造成较大损失或者影响的；

（4）因履约问题影响采购项目功能实现又拒不纠正的；

（5）与甲方工作人员或者验收小组成员串通，实施虚假履约验

收的；

（6）其他损害公共利益、采购人利益、第三方权益且情节较重

的。

十二、合同解除

1、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

本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总金额 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1）乙方拒绝履行合同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

（2）乙方延迟履行合同义务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

（3）乙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4）乙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拒绝整改，或经整改后仍不

合格的；

（5）乙方有其它严重违约情形的。

2、被解除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解除通知之日起

15日内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争议解决



1、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

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约地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2、在诉讼期间，本合同无争议的部分应继续履行。

十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由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十五、签约地点：山东省荣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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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明细表

序号
货物

内容

品牌

型号
详细配置 生产厂家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1 货物
HQ-1

01

1、外观：由专业设计师设计，美观高雅，符合人体工程

学，座感舒适。 2、椅座：采用精诚牌高密度聚氨酯定

型海绵，由进口高精度生产设备及先进的配方冷固发泡

一体成形，环保耐用，高密度、高回弹，久不变形，不

易老化；海绵密度达 60Kg/m3,海绵造型设计符合人体工

程学原理及美学原理，海绵软硬度可按用户要求调整，

增加了座椅的舒适度、耐用度，外覆优质麻绒面料，座

包采用自动翻转的重力回复机构，回复时无撞击、无噪

音。座外板为金鲁丽牌高密度曲木板材，经高温高一次

压制成型,喷环保漆，座外板带吸音孔。 3、椅背：采用

精诚牌高密度聚氨酯定型海绵，由进口高精度生产设备

临朐华强座

椅有限公司
2,075.00 920.00 1,90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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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先进的配方冷固发泡一体成形，环保耐用，高密度、

高回弹，久不变形，不易老化；海绵密度达 50Kg/m3，最

薄处不得低于 12mm 厚，海绵造型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原

理及美学原理，海绵软硬度可按用户要求调整，增加了

座椅的舒适度、耐用度。外覆优质麻绒面料。整体设计

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椅背海绵两侧有连续的突起状背

托造型，外板为金鲁丽牌高密度曲木板材，经高温高一

次压制成型,喷环保漆，。 4、椅脚：采用魏桥牌优质铝

合金经模具一体压铸成型(严禁用任何形式嫁接)，椅脚

宽 70mm，椅腿长 530mm，座椅具有更好的稳固性。表面

均经打磨处理后雅克苏牌粉末静电喷塑，附着力极强，

抗腐蚀，外形美观时尚，坚固耐用，侧板采用中纤板外

覆麻绒面料。 5、扶手：左侧扶手采用进口实木榉木材

质，经多次加工打磨外涂环保清漆，尺寸 370*75*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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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前置写字板机构：支架及旋转轴为魏桥牌铝合金经模

具一次性压铸成型，写字板为优质 ABS 材质经模具射出

成型，尺寸大于 A4 纸面，厚度为 12mm，写字板翻转灵活，

写字板支架可以通过扶手上的旋转轴翻转上下 180°，写

字板可以沿扶手上的旋转轴翻转 90°，写字板隐藏在右

侧站脚内，在遇到需要紧急疏散的情况下，座椅上的人

员可以直接起身向前推开写字板后快速离开座位，写字

板收起后放置于扶手下方，木材采用进口实木榉木材质，

经多次加工打磨外涂环保清漆，尺寸 245*60*20mm。后置

活动写字板机构：连接架：采用 2.5mm 厚莱钢牌优质冷

轧钢板，经模具冲压成型（镰刀外形），支架：全铝合金

机构，采用魏桥牌优质铝合金，经模具一体压铸成型，

表面经多工序加工之后喷高级隔离防氧化粉末。带笔槽

(采用 1.5mm 厚优质铝合金一次压铸成型)。写字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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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鲁丽牌优质 16mm 厚多层板外贴防火贴面，240mm 深,

两侧镶嵌铝合金条。写字板支架与站脚采用穿透式螺丝

连接。活动方式：抽拉。 7、座椅尺寸：中心距：580mm，

座高：440mm，椅背高度 1010mm，排拒 900-1000mm。

本表总计 1,909,000.00

乙方(盖章)：临朐华强座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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